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
裁判文书生效证明

本院关于第三人：郭春生、沈桂富、沈澄、深圳市中核海得

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被告：黄晋杰，原告：马永健发明创造发

明人、设计人署名权纠纷一案的（2024）粤 03 民初 1397 号裁判

文书已于 2025 年 1 月 26 日生效。

特此证明。

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三日
zdqz

（院印）


